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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人是一种充满紧张关系的双重生命体，时刻处于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伦理

纠缠之中，他们需要道德规范来守护生命的自由发展。但在规范至上的传统社会中，道德规范获得了绝对化的

权威地位，道德教育充满了精神生命对自然生命的蔑视与压制、群体生命对个体生命的支配与控制。在规范与

自由之间，生命化德育强调的是群己相依、身心相宜的生命状态，以期从规范至上对生命自由的僭越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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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与生命自由发展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守护抑或“看守”？那么，道德教育又

如何从规范至上对生命自由的僭越中走出呢？走向生命化的道德教育是其可行的道路吗？人是

一种充满紧张关系的生命体，既充满了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纠缠，又处于自然生命与精神生

命的对立与统一之中。也正是由于生命的双重性，生命的自由发展需要道德的守护。但在道德

教育中却蕴藏着一种规范至上的危险，使人走上奴役之路。在生命化德育中，道德教育从规范

至上对生命自由的僭越中走出，使人重新踏上自由的路途。

一、道德规范：生命自由发展之所需

1. 源于生命的道德规范

我们为何需要道德？那是因为人是一种充满紧张关系的双重生命体，既处于生理生命与精

神生命的对立与统一之中，又充满了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纠缠。正是由于生命的双重性，决

定了生命的自由发展需要道德的守护，道德是生命发展的需要。若失却了道德的守护，人将沦

落为禽兽，将会出现人对人像狼一样的状态，情欲对于精神、占有对于共生将表现为绝对的支

配，群与己、人与人、身与心将处于战争状态，人类将毁于自我相残。

一方面，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摩擦，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自然生命的

满足还带有动物性，表现为一种原始欲望的满足，一种盲目的生理本能冲动，具有一定的破坏

性。所以人类要实现对自然生命的超越，去除人类先天的弱点如“兽性”，摆脱动物式的生活，

使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关系从紧张走向和谐，就需要道德的出场，离开了道德，生命将处于

虚无之中。如有学者认为：“人类本性中感性和理性、动物本能和人类理智之间的对立冲突及其

统一，这是道德起源的最初发生地。”［1］

另一方面，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处于一种矛盾纠缠之中。由于人是

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作为个体，必须保持自己的生命力，而生命的保持依赖于利益的满足，人与人之间，

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发生冲突。为了保持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和谐，为了保持社会生

活的继续存在，这就需要一种规范来对此进行调节。在一定意义上，“道德都是人的需要的产物 ，

实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调节机制和协调方式，也是一种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方式；它



是人类为了满足个体与群体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协调相互关系、求得共同发展的需要，以及自

我肯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需要，而确定的一种平衡机制和实现方式”［2］。

双重生命的紧张关系决定了人类生命的发展需要道德的守护，人类生活离不开道德，人们

若缺少了道德的守护，人类将受制于自然欲望的奴役，迷恋于物质，造成肉身的沉重，势必处

于一种下坠的状态。“道德就是人的生命超越的基本依凭与价值向度。在某种意义上，人正是依

凭道德而成为人，道德性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生命依凭道德性的逐渐获致而使人不断地

超越其自然的肉身存在，成为德性价值的存在，道德与生命相伴相随。”［3］道德是人类自然

生命与精神生命得以保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个体生命力与群体生命力不断扩充、不断充盈的前

提。

2. 为了自由的道德规范

“人们总想用不正当的行为来发财致富。他们彼此明抢暗偷，甚至对神圣的或公共的财产也

不放过……那时整个城邦就会遭到一种不治之症的降临，不久便会丧失自由，诱发战争和自相

残杀的斗争，而使许许多多的人毁灭于他们的青春时代。”［4］

道德作为一种规范，是生命自由发展的需要，但道德只具有手段上的意义，是为生命的自

由和谐发展营造一种健康而富有张力的秩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以

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行为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上，“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

恒常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 5］。

道德就是通过传统习俗、社会舆论与个人良心等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

与和谐，为个体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可见，在一定规范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类生命

的自由发展，才是道德存在的终极目标，道德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的完善与自由发展是

道德存在的终极理由。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秩序本身不是目的，更不是通过压抑人性来建立

某种道德规范，而是帮助人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性，实现生命的自由发展。“道德始终都在为人

类倡导着一种理性精神，通过这种理性精神的培育帮助人类克服人自身的动物性，不断地改造

着人性之中所包含的“兽性”，不断地帮助人们克服人性的弱点，不断地促使着‘人’成为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6］道德不只是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

促进生命的自由发展。

自由是人的类本性，道德是完善自由本性的必要手段，只有在道德的守护下，生命的自由

本性才能得以彰显。道德是对自由的一种保护，离开了道德的自由是危险的，就会使人陷入盲

目的本能冲动之中，生活在地狱之城中，他人就会是你的地狱。道德是自由的底线，作为特殊

规范的道德把任意妄为排除在自由之外，若没有道德的守护，自由就会走向反面。但自由是道

德的灵魂，脱离了自由的道德是僵死的，就会落入规训化的境遇，违反人类自由本性的道德规

范是对道德的一种羞辱，如要求人们跪拜在上帝面前的基督教道德。人类的每一次超越（无论

是从自然的依赖关系中走出，还是站着与上帝说话）都是在自由的呼唤下，对自由的渴望成为

人类不断跃进的动力，但正是由于道德为人类发展保驾护航，人类才不会让奢望成为支配一切

的上帝，才会落得自由身。

二、规范至上：道德教育蕴藏的一种使人走向奴役的危险

1. 自由的背离：远离生命的危险

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就如象棋规则对于象棋一样，离开了一定的道德规

范我们的社会就会发生紊乱。道德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套准则和相应的活动模式。在康德看



来，道德表现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律令，犹如头顶上的星空一样值得敬畏。这样，人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都有了一定限制，人们只能在一定的轨道内行事，否则就是越轨，就

会视为不道德。可见，道德具有约束性、规范性等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规范是对行为的一种

约束和限制，这就蕴藏着一种规范至上、秩序第一的危险，规范会成为自由的对立面，会对一

部分人造成压制、奴役，会侵害个体的部分自由。

可见，道德在本意上是想通过形成一定的秩序，使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实现共生共融，达

到身心相宜的自由状态，从而促进生命的自由发展。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约束性与规范性却蕴藏

着一种规范至上的危险：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生命对个体生命的压迫与强制；在身体与精

神之间，精神生命对身体生命的漠视与压制。而在传统道德及道德教育中，个体与群体、身体

与精神等成为二元对立的矛盾体，充斥着对生命自由的漠视，对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忽视以及对

生理生命的打压，处于生命的对立面。自由，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无论是群体自由

还是个体自由，都强调个体不仅要免于干预、支配、强制、奴役等，还要能够主动地选择、积

极地行动；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障碍不在场的状态，还表现为内在精神的不断充盈。可是，“随
着群体的扩大和规范性的加强，规范的教育可能演变成强制、支配、役使、引诱、统治、处置、

压迫、训练等，这些都是在规训的谱系中的”［7］。

道德教育在背离自由的同时，也渐渐远离了自由而强健、独特而多样、身心相宜的个体生

命。这种危险在传统道德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秩序与自由之间，传统德育更重视规范

的传授，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忽视了生命的自由本性，漠视了个体的自由，遮蔽了活生生的

个体生命，以群体的规范为最高准则，认为道德规范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往往

会导致一种规训化。

2. 规范至上：传统道德教育的一种倾向

在规范至上的传统社会中，道德规范获得了绝对化的权威地位，对秩序的追求成为道德教

育的惟一旨趣，道德教育充满了对生命的支配、控制、处置、压制，它使自然生命失去了自由，

使人的精神生命处于一种奴役之中。道德规范的绝对化致使道德异化为一堆堆调节人际关系的

公式，如“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把道德等同于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

间关系的“客观”规范，把道德教育等同于规范的掌握与应用，极端时，甚至把道德政治化，道

德教育成为政治视野中意识形态的规训，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巩固既有社会的稳定。在这

种情况下，道德和道德教育无疑成为人的“异化”的工具，成为“扼杀”生命的“元凶”。道德规范就

意味着一种凌越于生命之上的、脱离生命的自由本性的约束机制，或是通过引诱，如遵从可以

获得好处；或是通过暴力，如各种压制、强迫使之屈从。“道德乃是非道德性的结果”［8］，也

许尼采一语道破了规范性道德教育的实质。

鲁迅从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中看出了密密麻麻的“吃人”，正如鲁迅所言，传统道德是一种

“吃人”的道德，传统德育是一种泯灭人性、压制生命、禁锢生命的德育。人们只能在固有的道

德规范内行事，不可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无礼”、不道德，人只有“应该”而没有“愿意”，只有“服
从”而没有“选择”。这样，传统道德教育异化成了一种强制，除了服从，就是强制，而根本没有

自由可言。如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一定的统治秩序，非常重视道德教化，试图通过道德教育来形

成一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如君尊臣卑、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等。传统道德教育，忽略了秩序的

形成并不是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所在，忽视了只有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道德秩序才有存在的价

值。虽然道德教育需要传授一定的道德规范，养成符合一定规范的行为，但规范不是目的，只

是个体生命的保存与扩充的手段。而传统道德教育则异化为一种规范的教育，以传授规范和秩

序的形成为至高目的，而没有认识到规范或秩序只具有手段的价值，规范只是人们实现自由的



保障，自由的实现才具有终极价值。

三、生命化道德教育：从规范至上对生命自由的僭越中走出

1. 我们如何免于道德规范的强制呢

由上分析可知，道德在维护生命自由发展的同时，也蕴藏着一种背离生命自由的危险，这

在传统道德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道德教育则异化为一种规范的教育和道德规范掌握为

旨归，以道德知识灌输为手段，以传授规范和秩序的形成为至高目的，而没有认识到规范或秩

序只具有手段的价值。在这种道德教育范式下，规范的至上性严重威胁到了生命的自由，并造

成了对自由的僭越。“教育既是自由和幸福的源泉，也是实施控制的源头。”［9］那么，我们如

何找到一条途径，使教育成为自由的而不是控制的源头呢？我们如何免于道德规范的强制呢？

如何实现道德及道德教育的本真回归呢？

欲摆脱危险，道德教育何为？也许只有立足生命立场，才能走出传统德育忽视生命的危险。

立足生命立场，在批判传统德育规范秩序至上的基础上，力图超越传统二元对立式的道德教育。

在秩序与自由之间，从规范至上对生命自由的僭越中走出，使自由成为道德教育的不懈追求。

面对生命，道德及道德教育又如何体现对生命的关怀呢？道德及道德教育合理与否，主要看它

能否使人性得到自由的体现，有利于人的自由本质的展开。道德教育是直面生命的活动，是人

类生命保存与发展、提升与超越、和谐与共生的需要，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生命的产物。试问

若离开了自由，道德教育还有存在的理由吗？也只有在自由的视野中，灵动的生命才能免于外

在的强制与内心的野蛮，道德教育才能回归本真，完成其使命—— 使人不断地走向自由，生命

之花灿烂盛开。

在生命的视野中，生命具有至上性，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道德教育是为了生命自由发展服

务的。道德秩序本身不是目的，更不是通过压抑人性来建立某种道德规范，而是帮助人不断地

提升自己的人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生命的自由发展。可见，道德是为“人”而存在的，实现人类

生命的完善与自由发展，才是道德及道德教育存在的终极理由。

2. 生命自由：生命化德育的诉求

何谓自由，争论诸多，但普遍认为自由是人的类本性，人是被判有自由徒刑的动物，一部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自由就是人本身。以赛亚·柏林在《论两种自由

的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这成为探讨自由所不能逾越的经典定义：“消极

自由是指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而不被他人干涉，而积极自由是控制或参与公共决策

的权利。”［10］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少至最小

可能之程度”；密尔认为“惟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好处

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11］ 。

在英语中，liberty 还是freedom 都有自由之义，虽然彼此有很大差异，但从“自由”词源上

看，“无论是liberty 还是freedom，其核心是指一种广泛的‘免于……’和‘能够……’的态度、能力

和权利”［12］。可见，自由有两个维度，一是免于干涉的维度，即“freedomfrom……”，一个

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去行动，而不被他人所干涉，“不得借用任何理由对他们实行强迫”；
二是自我实现的维度，即“freedom to……”，一个人能够“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获得足够的力

量去不断地实现自我认同的理想，“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13］。

在生命的视域中，自由即生命的自由。自由是生命发展的自由，是一种生命免于群体强制、

彰显自我的状态；是一种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实现精神超越、追求意义的过程；是一种群与己



及身与心和谐、相依、相宜的状态。在生命化德育中，自由是一种群体压迫性力量不在场，个

体生命独特性得以自然生成，免于压制，自我实现的状态；是一种生命共融、和谐、和而不同

的生命状态。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之间是一种相依、共生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压迫性群体”与“占
有式个体”的紧张关系。身体与精神之间，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是一种相宜、超越的关系，

不是一种“低贱的身体”与“高贵的精神”的紧张关系。

首先，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之间是一种相依、共生的关系，不是一种“压迫性群体”与“占有

式个体”的紧张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人的生命一般在两个层面展开：群体生命层面，个人是作

为群体的一份子而存在；个体生命层面，个人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个体而存在。道德教育中，

个体生命之间的独特性与群体生命之间的普遍性相统一，实现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共融，关注

的是共生性“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养成，以从群体生命至上对个体生命的干涉中走出。个体生命

开始彰显，走向类主体成为应然的道德价值取向，以实现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共融。道德教育

关注的是共生性的“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养成，自由精神的回归，生命处于和谐中。面对色彩斑

斓的生命体，道德教育不能采取模式化、规范化的措施，那样只会造成对生命的漠视，对自由

的遮蔽。

其次，身体与精神之间，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是一种相宜、超越的关系，不是一种“低
贱的身体”与“高贵的精神”的紧张关系。在生命的视野中，自由是人的自然生命不受损害的自由，

自然生命的保存与发展是自由的基本层次。自然生命首要的是免予干预与强制，次之是要创造

条件使自然生命获得积极的发展。而人不能仅仅停留于自然生命层面，人具有超越的本性，精

神生命的超越与提升是自由的理想层面。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生命免予奴役与支配，

二是精神生命积极的自我实现的自由。可见，真正的自由是在尊重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不断地

超越自然生命，实现精神生命的提升与充盈的自由。

道德教育是自然生命的延续与精神生命的充盈的需要。任何道德教育都不得以任何理由伤

害任何人的身体，只能建立在对自然生命的呵护、对正常自然需要尊重的基础上。为自然生命

的保存创造一定的条件，这是最低层次的自由。道德教育的使命还在于提升人的生命品质，使

人从本能的束缚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生命活动的主宰，而不是沦落为生命本能的奴隶，实现

精神生命的提升与超越，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实现自我。

人是双重生命体，生命将在个体与群体两个方面展开，表现为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共生

共融。社群性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特征，它彰显了人的生命高贵，但以群体生命的普遍性

来压制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时，生命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双重统一体，

自然生命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而精神生命是人独有的，是人何以为人的根据。作为生命不可或

缺的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以对自然生命的压制来换取精神生命的自由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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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 and Freedom：the Moral Education Caring for Life

HU Jin-mu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Human has double life full of all kinds of tension relation. It always lays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stinct andspirit，individual life and colony life. So it needs moral criterion to guar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life. But in the traditionalsociety which takes criter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moral criterion gets the

authority absolutely，and moral educationis full of suppresses which are made by spirit life to nature life；it is

also full of dominations which are made bycolony life to individual life. Between criterion and freedom，the

vital moral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life state which isthe interdependent of individual life and colony life，

and the suitable between body and spirit，and expects to go off the predicament that criter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rrogates freedon life.

KeyKeyKeyKey wordswordswordswords：moral criterion；freedom of life；moral education；caring for life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09-09-13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EA060111］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胡金木（1982-），男，安徽金寨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